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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0年 6月 2 8日  

討 論 文 件  

 

立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律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發 表 的 《 按 條 件 收 費 報 告 書 》  

 

目 的  

 政 府 當 局 已 就 法 律 改 革 委 員 會 於 2 0 0 7 年 發 表 的《 按 條 件 收

費 報 告 書 》( “《 報 告 書 》” )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進 行 檢 討 。 委 員 會 已 於 2 0 1 0
年 3 月 討 論 “ 就 評 定 法 律 援 助 申 請 人 財 務 資 格 的 準 則 每 五 年 進 行 一

次 的 檢 討 ” 。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述 政 府 當 局 對 該 檢 討 没 有 涵 蓋 的

建 議 所 得 的 結 論 。 報 告 書 第 8 章 載 列 的 各 項 建 議 見 附 件 A 。  

背 景  

2 .  《 報 告 書 》 建 議 擴 大 法 律 援 助 輔 助 計 劃 。 政 府 當 局 對 該 建

議 的 回 應，已 載 於 2 0 1 0 年 3 月 2 9 日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文 件 ( 立 法 會

C B ( 2 ) 11 4 8 / 0 9 - 1 0 ( 0 1 ) 號 文 件 ) 內 。  

3 .  《 報 告 書 》 提 出 的 另 一 個 建 議 ， 是 設 立 私 營 的 按 條 件 收 費

法 律 援 助 基 金 ( “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援 基 金 ” ) ， 連 同 一 個 新 組 織 ， 負 責 管

理 基 金 、 甄 別 要 求 採 用 按 條 件 收 費 安 排 的 申 請 、 把 案 件 外 判 給 私 人

執 業 律 師 辦 理 、 為 訴 訟 提 供 資 金 ， 並 在 訴 訟 落 敗 時 代 訴 訟 人 支 付 對

訟 方 的 律 師 費 。《 報 告 書 》 提 出 的 其 他 建 議 ， 是 有 關 按 條 件 收 費 法

援 基 金 的 行 政 、 申 請 人 的 申 請 資 格 ( 包 括 案 情 審 查 及 經 濟 審 查 、 適 用

的 案 件 類 別 ， 以 及 分 擔 費 比 率 及 收 費 ) 。《 報 告 書 》 亦 建 議 應 鼓 勵 訴

訟 人 採 用 調 解 ， 以 及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援 基 金 應 該 撥 款 支 付 受 助 一 方 的

調 解 費 用 。  

附件 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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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《 報 告 書 》 的 回 應  

4 .  雖 然 擴 大 法 律 援 助 輔 助 計 劃 的 建 議 獲 得 普 遍 支 持 ， 但 香 港

大 律 師 公 會 和 香 港 律 師 會 並 不 贊 成 設 立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援 基 金 。 兩 個

團 體 均 就 法 改 會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諮 詢 文 件 提 交 意 見 書 ， 提 出 對 設 立 按

條 件 收 費 法 援 基 金 的 反 對 意 見 ， 當 中 的 理 由 包 括 ：  

( 1 )  按 條 件 收 費 的 安 排 讓 律 師 對 訴 訟 結 果 有 財 務 上 的 直 接

利 益 ， 這 會 令 律 師 和 當 事 人 之 間 的 利 益 衝 突 惡 化 ；  

( 2 )  按 條 件 收 費 的 安 排 把 取 得 訴 訟 資 金 的 責 任 加 諸 律 師 身

上 ， 這 會 加 重 他 們 的 財 務 負 擔 ；  

( 3 )  按 條 件 收 費 的 安 排 會 令 理 據 貧 乏 的 訴 訟 增 加 ； 以 及  

( 4 )  按 條 件 收 費 的 安 排 會 令 訟 費 不 斷 增 加 。  

5 .  律 師 會 曾 於 2 0 0 7 年 9 月 發 表 的 文 件 中 就 《 報 告 書 》 作 出 回

應 ， 該 文 件 的 副 本 現 載 於 附 件 B 。  

6 .  律 師 會 近 日 表 明 立 場 ， 表 示 當 局 提 供 的 公 帑 應 撥 給 法 律 援

助 輔 助 計 劃 ， 而 不 應 作 為 設 立 新 的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援 基 金 的 “ 種 子 基

金 ＂ 。  

英格蘭及威爾斯的近期發展  

7 .  由 英 國 司 法 部 （ Ministry of Justice） 委 託 進 行 並 在 2 0 0 9 年 1 2 月

2 1 日 發 表 的 《 英 格 蘭 及 威 爾 斯 的 民 事 訴 訟 訟 費 檢 討 最 終 報 告 書 》

（ Final Report on the Review of Civil Litigation Costs in England and Wales） 中 ， 受 勳

上 訴 法 官 傑 克 遜 （Lord Justice Jackson）檢 討 了 英 格 蘭 及 威 爾 斯 的 按 條 件

收 費 制 度 ， 以 及 在 當 地 設 立 類 似 性 質 而 財 政 獨 立 的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援

基 金 的 可 能 性 。 雖 然 他 原 則 上 支 持 設 立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援 基 金 ， 但 他

強 調 ， 這 類 機 構 最 重 要 的 是 必 須 具 備 一 個 可 行 的 財 政 模 式 ， 但 要 這

樣 做 卻 十 分 困 難 。 因 此 他 對 於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援 基 金 能 否 大 幅 改 善 市

民 尋 求 司 法 服 務 的 情 況 ， 抱 持 審 慎 的 態 度 。  

附件 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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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受 勳 上 訴 法 官 傑 克 遜 於 2 0 1 0 年 4 月 1 6 日 在 香 港 舉 行 的 民 事

司 法 制 度 改 革 會 議 上 發 表 演 說 ， 他 表 示  “ 按 條 件 收 費 協 議 （ 當 中 最

常 見 的 形 式 是 ‘ 不 成 功 、 不 收 費 ’ 的 協 議 ） 是 導 致 英 格 蘭 及 威 爾 斯 的

民 事 訴 訟 訟 費 不 成 比 例 地 高 昂 的 主 要 成 因 ” 。  

結 論  

9 .  大 律 師 公 會 和 律 師 會 所 關 注 的 問 題 ， 看 來 在 很 大 程 度 上 可

由 英 格 蘭 及 威 爾 斯 在 按 條 件 收 費 的 安 排 方 面 所 得 來 的 經 驗 予 以 證

明 。 由 於 私 營 的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援 基 金 必 須 得 到 法 律 專 業 的 支 持 才 能

運 作 ， 就 目 前 來 說 ， 香 港 似 乎 沒 有 可 能 設 立 按 條 件 收 費 法 援 基 金 。

在 這 種 情 況 下 ， 當 局 不 建 議 進 一 步 考 慮 《 報 告 書 》 所 提 出 的 設 立 按

條 件 收 費 法 援 基 金 建 議 。 請 委 員 就 這 個 結 論 提 供 意 見 。  

 

 

 

 

 

律 政 司  
2 0 1 0 年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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